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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绿色债券运行报告 

——绿色债券标准进一步统一，绿色债券市场稳步发展 
联合资信 债市研究部 董欣焱 张岩 陈玉洁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国际绿色债券发行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22%，美国、法国

和中国地区在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排名前三。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稳步发展，

绿色债券市场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均较上年有所增加；绿色债

券期限以 3 年和 5 年期债券为主，AA+级（含）以上绿色债券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国有企业仍是绿色债券的主要发行人；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清洁能源领域。展望 2023

年，国际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望恢复增长，国内绿色债券市场或将进一步扩容。 

一、国际绿色债券市场有所收缩 

（一）2022 年前三季度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大幅下滑 

2022 年前三季度，由于全球 ESG 监管规范更趋严格和 ESG 投资热度降温，

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大幅下滑。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统计，2022 年前

三季度，全球绿色债券总发行量为 332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4277 亿美元）下降

22%。 

图 1.1  2012—2022 年 Q3 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 

 

资料来源：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从发行主体看，截至 2022 年 9 月底，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排名前三的发行人

分别是欧盟、欧洲投资银行（EIB）、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其中欧盟绿色债

券发行规模最大，共发行 173 亿美元；欧洲投资银行（EIB）绿色债券发行规模排

在第二位，共发行 96 亿美元；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绿色债券发行量排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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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发行量为 83 亿美元。 

分地区来看，2022 年前三季度，美国、法国和中国位居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

模前三位。 

（二）国际绿色债券标准进一步完善 

2022 年 6 月 3 日，由中欧等经济体共同发起的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

发布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更新版）》（以下简称《共同分类目录》）。

与 2021 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发布的初版相比，《共同分类目

录》增补了 17 项由中欧专家评估确认的经济活动，包括了对建筑业和制造业实现

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活动等。2022 年 6 月 9 日，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

在国际市场成功发行了《共同分类目录》项下的绿色债券，该笔债券为 3 年固息债

券，规模达 5 亿美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境内外可再生能源、清洁交通、能效提

升等绿色项目。《共同分类目录》的发布进一步提升了区域间可持续金融标准的可

比性和兼容性，有助于降低绿色金融产品的识别成本、促进绿色资本跨境流动。 

二、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持续发展 

（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体制机制日渐完善 

1．完善绿色债券标准体系，鼓励绿色债券发行 

统一绿色债券界定标准。2022 年 2 月 8 日，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金融标

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加快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绿色债券标准，

制定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环境信息披露和相关监管标准，完善绿色债券评估认

证标准，持续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标准趋同，支持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2022 年

7 月 29 日，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以下简称《绿债原

则》），标志着国内初步统一、与国际接轨的绿色债券标准正式建立。《绿债原则》

从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与遴选、募集资金管理和存续期信息披露四大核心要素

对绿色债券发行人和相关机构提出了基本要求，明确了募集资金应 100%用于绿色

项目的规定，提出了对绿色债券发行人和相关机构的基本要求。《绿债原则》的发

布有助于推动不同品种绿色债券募资资金投向绿色项目比例的统一，便利同一发

行人在不同债券市场发行绿色债券；也有助于提高绿色债券纯度，获得国际投资者

的认可，提高境外主体对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参与程度。 

鼓励绿色债券品种创新。一是推出“低碳转型债券”。2022 年 6 月 2 日，上

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特定

品种公司债券（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指引 2 号》），重点新增了低碳转型债

券相关规定，明确了债券定义、募集资金用途、特殊条款安排、项目申报及披露要

http://www.baidu.com/link?url=9LiU3af4EfnXat0-JesI7nt-h4pthS9V31o8CZVZfrzQQjjUWb-698xdXu1QXo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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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并引入了低碳转型挂钩债券概念，鼓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利用好低碳转型债

券推进“双碳”工作。“低碳转型债券”服务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推动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是我国绿色债券体系的重要补充。二是鼓励“蓝色

债券”发行。《指引 2 号》同时明确了蓝色债券的相关要求，指出募集资金主要用

于支持海洋保护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项目的绿色债券可以在全称中添加

“蓝色债券”标识，要求发行人加强相关项目对海洋环境、经济和气候效益影响的

相关信息披露。蓝色债券的发行为绿色债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推动绿色

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容。 

支持绿色债券发行。2022 年 1 月 18 日，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促进绿色

消费实施方案》指出，稳步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鼓励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发

行绿色债券，更好地为绿色低碳技术产品认证和推广等提供服务支持。2022 年 1

月 30 日，发改委与能源局共同发布《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

措施的意见》，倡导创新适应清洁低碳能源特点的绿色金融产品，鼓励符合条件的

企业发行碳中和债等绿色债券，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项目的

支持；鼓励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支持化石能源企业绿色低碳转型。2022 年

3 月 1 日，上交所发布《“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提出扩大绿色

债券发行规模，推动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用于绿色项目，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

企业在上交所发行绿色债券，深化可持续发展类债券品种创新，推进绿色债券质押

回购等。2022 年 5 月 31 日，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

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加大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对新能源项目的支

持力度。2022 年 11 月 15 日，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

施方案》，提出有序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研发，支持发行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

钩债券等金融创新产品。2022 年 12 月 28 日，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指出综合

应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绿色技术创新，鼓励评级机构对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开展评级服务。上述政策的发布有助于促进不同行业的绿色债券发行，推动绿

色债券市场扩容。 

引导绿色债券投资。2022 年 4 月 21 日，银保监会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关

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公路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鼓励银行保险机构为符合

条件的绿色低碳公路项目提供金融支持，通过资产证券化（ABS）、基础设施领域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方式有效盘活公路存量资产。2022 年 3 月 1 日，

上交所在《“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中指出，推动政府部门对于绿

色债券产品采取贴息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予以支持，在交易系统内推出绿色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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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ABS 集中展示板，提升绿色债券的市场影响。上述政策的发布有助于增加相关

机构对绿色债券的投资需求，进而从投资端促进绿色债券的发行。 

规范绿色债券发行管理。2022 年 1 月 10 日，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加强绿色

金融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自律管理的通知》，要求绿色金融债券发行人严格按照有

关要求做好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绿色金融债券信息披露

透明度，提高发行人信息披露质量。2022 年 3 月 18 日，交易商协会发布《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专项产品指南（2022 年版）》，从募集资金管理、发行注册要

求和存续期信息披露三个方面规范了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 19 项专项产品的业务要

求，有助于推动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及存续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与透明化。

2022 年 9 月 16 日，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创新品种业务指引第 1

号——绿色公司债券（2022 年修订）》，对绿色公司债业务指引进行修订，一是

调整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将募集资金用途要求中用于绿色项目的募集资

金比例下限由 70%提升为 100%；二是明确绿色项目认定范围；三是新增项目评估

与遴选流程披露要求；四是鼓励发行人提升存续期内对绿色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

信息披露频率，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绿色债券规则体系，规范绿色债券发行。2022 年

10 月 18 日，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

方案》，指出完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绿色征信、绿色债券信用评级、碳中和债券

评级评估、绿色金融信息披露、绿色金融统计等标准。2022 年 12 月 30 日，上交

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特

定品种资产支持证券》，规范了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的认定标准、信息披露和中介机

构核查要求，进一步规范了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 

2．完善地方绿色金融制度，推动区域内绿色债券发行 

推动示范区、试验区绿色债券发行。2022 年 3 月 18 日，央行等四部委和浙江

省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

出打造绿色金融浙江样板，发展绿色债券，探索绿色资产证券化，支持浙江按规定

使用碳减排支持工具，推动绿色债券增量扩面等。2022 年 6 月 22 日，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发布《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

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基金等，在浦东新区试点建立绿色金融数据服务专题库及

绿色债券储备，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形式支持试点区域绿色项目建设。2022 年

8 月 25 日，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重庆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

案》，指出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支持发行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蓝色债

券等创新产品，研究探索绿色资产支持证券，拓宽绿色融资渠道。2022 年 9 月 2

日，北京市金融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两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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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指出支持绿色债券融资，逐步在京建立完善的绿色债券市场交易机制，支

持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与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加强发行绿色

债券辅导培训，支持企业依法依规赴境外发行绿色债券，将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纳

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上述政策的发布有助于推动示范区、试验区和相关试点

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促进绿色债券的发行，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推动地方绿色

债券的发展。 

推动地方绿色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绿色债券发行。2022 年 1 月 5 日，河北省

政府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

意见》，指出支持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鼓励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设立省低碳

转型基金。2022 年 2 月 23 日，河南省政府发布《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积极发展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碳资产质押等

金融产品，构建多维度、全覆盖的综合绿色金融产品体系。2022 年 4 月 6 日，江

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

意见》，提出拓宽绿色低碳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鼓励发行绿色债券。2022 年 4 月

24 日，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内蒙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的通知》，要求做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资金总量保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

贷投放力度，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022 年 7 月 8 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

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指出大力发展绿色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

挂牌融资和再融资。2022 年 7 月 22 日，吉林省政府发布《吉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的通知》，指出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

引导金融机构向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项目提供长期限优惠利率融资。2022

年 8 月 26 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指出

加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服务能力，支持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务

融资工具与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支持专业机构编制绿色指数。2022 年 11 月 19

日，贵州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

指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2022 年 12 月 18 日，

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印发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支持实体企业通

过发行绿色债券、上市等方式融资。上述政策的发布有助于推动地方绿色产业的发

展，促进地方绿色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容。 

鼓励地方绿色债券投资。2022 年 4 月 1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等三部

门联合颁布《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对节能降碳项目建设支持力度的通知》，指出充分

发挥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支持工具对节能降碳项目的支持作用，加快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2022 年 7 月 13 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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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指出研究将开展信息披露、支持碳减排活动、绿色债券

持有量等作为新增指标纳入金融机构绿色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绿色金融评价，探索

将评价结果纳入央行评级，作为央行专项货币政策优先使用、地方政府部门专项激

励政策和财政资金管理招标的参考依据。2022 年 7 月 19 日，辽宁省发改委等八部

门联合发布《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助推辽宁绿色低碳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对绿色

企业及项目进行精准支持，并优先接受绿色贷款、绿色债券作为发放再贷款的质押

品，为金融机构绿色票据办理再贴现提供快速通道，积极支持绿色企业发债融资。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四川省政府发布《四川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指出，用好绿色

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加大绿色金融评价力度，引导

金融机构向绿色低碳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支持。上述政策的发布有助于进一步

引导地方金融机构投资绿色债券，进而推动地方绿色债券的发行。 

推动地方绿色债券产品创新。2022 年 5 月 25 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推动

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保险、债

券等金融产品创新，建立完善全省绿色金融项目库。2022 年 6 月 7 日，人民银行

武汉分行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湖北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创新绿

色低碳转型融资渠道，支持非金融企业发行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2022 年 7 月 13 日，广东省政府颁布《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

案》，提出鼓励符合要求的企业及金融机构探索蓝色债券等创新型产品，支持蓝色

经济可持续发展；探索发行企业生态债券；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

在境内外发行气候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转型债券等绿色债券和绿色债券融资

工具。2022 年 9 月 27 日，福建省政府发布《关于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若干措施的

通知》，提出设立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验室，推广“能效+金融”服务模式、碳中和

债等产品，加大绿色金融流程、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上述政策的发布有助于进一

步推动地方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丰富绿色债券品种，推动地方绿色债券的发行。 

3．推动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国际水平持续提升 

一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2022 年 7 月 13 日，广东省政府发布

《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携手港澳开展碳金融领域

标准、体系和产品研究，推动粤港澳三地环境信息披露、绿色金融产品标准、绿色

企业项目认定标准、绿色信用评级评估、绿色债券原则（GBP）等绿色金融标准的

互认互鉴，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领域合作。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的绿色金融标准一体化，推动区域内绿色债券的发行。 

二是推动内地企业赴澳融资。2022 年 1 月 12 日，广东金融学会和澳门银行公

会共同发布《内地非金融企业赴澳门发行绿色债券流程参考》，介绍了内地企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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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债的政策规定、澳门发行绿色债券的条件、内地企业赴澳门发行债券流程、澳

门绿色债券发行审批程序、发债企业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外债登记备案所需材料

清单等五方面内容，为内地企业赴澳门发行绿色债券提供了标准范本。有利于推动

内地绿色企业赴澳门发行绿色债券，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 

三是“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理念持续深入。2022 年 3 月 28 日，发改委等四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指出有序推进绿色金

融市场双向开放，鼓励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绿色融资，支持国际金

融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境内发行绿色债券、开展绿色投资。有助于推动绿色资本跨境

流动，促进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 

四是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2022 年 3 月 1 日，上交所在《“十四五”期间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中指出，稳妥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支持境外机构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优质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上交所发行绿色熊猫债

券；积极开展国际路演推介上交所绿色金融发展成果，推动境外挂牌跟踪上证/中

证绿色指数的基金产品；继续完善绿色债券“信息通”机制，扩大绿色债券国际影

响力；建立上交所英文绿色金融信息平台等。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债券市场

双向开放，促进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 

（二）2022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继续增长，参与主体更加丰富 

2022 年，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继续稳步发展，我国绿色债券1共计发行 518 期，

发行规模为 8735.07 亿元，发行期数较上年（485 期）增加 6.80%，发行规模较上

年（6075.42 亿元）增加 43.78%。排除资产支持证券后，2022 年，我国新发绿色债

券共涉及 244 家发行人，与上年（246 家）基本持平，其中 133 家为 2022 年新增

发行人，绿色债券市场发行主体更为丰富。具体来看，2022 年我国新发绿色债券

呈现如下特征： 

1．绿色商业银行债发行规模居首位，银行间市场仍是绿色债券主要发行场所 

2022 年，我国新发绿色债券涵盖了债券市场大多数信用债品种，包括金融债、

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私募债、PPN、超短期融资券、短期

融资券、国际机构债和可交换债。具体来看，2022 年绿色中期票据发行期数（140

期）仍位居首位，但较上年（157 期）下降 10.83%，发行规模（1560.59 亿元）位

列第三，较上年（1675.67 亿元）下降 6.87%；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期数和发行

规模（123 期、2140.24 亿元）较上年（80 期、1226.69 亿元）分别上升 53.75%和

74.47%，均位列第二，主要由于绿色资产支持类产品发行利率相较于非绿色资产支

                                                 

1 包括资产支持证券，以下如无特殊说明均包含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按单数统计，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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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类产品具有一定的优势；绿色公司债发行期数（63 期）较上年（56 期）上升 12.50%，

位列第三，发行规模（598.00 亿元）较上年（574.50 亿元）上升 4.09%，位列第四；

绿色商业银行债发行期数（51 期）较上年（18 期）增长 183.33%，发行规模（2638.57

亿元）较上年（384.55 亿元）增长 586.14%，发行规模位居首位，主要由于政策鼓

励商业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满足绿色企业的融资需求；绿色私募债、绿色企业

债和绿色 PPN 的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均较上年有所下降，可能由于发行审核收紧

所致。 

2022 年，银行间市场仍然为绿色债券的主要发行场所，共发行绿色债券 364

期，发行规模为 7035.28 亿元，较上年（332 期、4639.75 亿元）均有增长，发行期

数和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为 70.27%和

80.54%，同比均有所上升。交易所市场发行绿色债券期数（154 期）较上年（147

期）上升 4.76%，发行规模（1699.79 亿元）较上年（1387.68 亿元）上升 22.49%，

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为 29.73%

和 19.46%，同比均有所下降。 

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债券市场2总发行期数和总发行总规

模的比例分别为 2.76%和 4.02%，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比较上年（2.03%和 1.52%）

均有所上升，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发展，且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图 2.1  2021—2022 年绿色债券券种分布 

 
注：按照 2022 年绿色债券各券种发行期数从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2．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清洁能源领域 

在绿色债券资金用途方面，根据 2021 年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可

以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划分为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

                                                 

2 包括政策银行债、商业银行债、证券公司债、企业债、公司债、私募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

融资券、PPN、资产支持证券、可交换债和国际机构债，数据来源 Wind，统计截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按

发行起始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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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六大领域。2022 年，募集资金规模前三

的分别是清洁能源产业（占比 24.34%）、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占比 15.19%）

和节能环保产业（占比 3.17%）。总体来看，募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领域的比例最

大，用途多为清洁能源设施的建设与运营；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的资金占比

位居第二，用途多为绿色交通、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运营。 

图 2.2  2022 年绿色债券资金用途统计 

 

注：1. 部分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向领域具体金额未明确；2. 对于已披露绿色储备项目的绿色金融债，按照各

项目授信额度在储备项目授信总额度的比例估算绿色金融债对其投资金额；3. 统计范围包括资产支持证券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3．环境咨询机构占据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市场主流地位 

2022 年共有 419 期绿色债券进行第三方评估认证，其中环境咨询机构、信用

评级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占据了主要市场份额，共为 405 期绿色债券提供第三方

认证，在进行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总期数中的占比高达 96.66%。与上年相比，

环境咨询机构进行认证的绿色债券在进行第三方认证绿色债券总期数的占比

（87.83%）较上年（82.04%）有所上升，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认证的绿色债券在进行

第三方认证绿色债券总期数的占比（5.01%）较上年（8.29%）继续下降，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认证的绿色债券在进行第三方认证绿色债券总期数的占比（3.82%）较上

年（2.76%）有所上升。具体来看，为绿色债券提供第三方认证最多的机构为联合

赤道和中诚信绿金，分别认证了 189 期和 149 期。 

  

2126.36, 

24.34%

1326.99, 15.19%

276.73, 3.17%

76.03, 0.87%

50.12, 0.57%37.03, 0.42%

4841.81, 55.43%

清洁能源产业 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节能环保产业 补流 生态环境产业 清洁生产产业 未明确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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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21—2022 年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情况（单位：期） 

 

注：1. 左图为分机构类型的绿色债券认证分布情况，右图为各机构的绿色债券认证分布情况；2. 环境咨询机

构包括联合赤道、中诚信绿金、绿融（北京）投资、商道绿融和鹏元绿融；会计师事务所包括安永、毕马威、

德勤；信用评级机构包括中债资信、东方金诚和上海新世纪；学术机构包括中财绿融；3. 外环为 2022 年绿色

债券认证期数分布，内环为 2021 年绿色债券认证期数分布；4. 右图列示了 2022 年认证期数排名前六的机构

和无认证情况，其余机构认证数量较少，列入“其它”项中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4．绿色债券期限以 3 年、5 年期为主，发行期限向中短期集中 

2022 年，除了 20 期可续期债券外，我国绿色债券3发行期限分布于 38 天~10

年，共 32 种不同期限4，绿色债券发行期限较为丰富。分期限来看，3 年期绿色债

券发行期数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5中的占比（56.20%）与上年基本持平，发行规

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70.70%）较上年上升 14.84 个百分点；5 年期

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

（13.42%、12.73%）较上年分别上升约 2.80 个和 3.51 个百分点；7 年期绿色债券

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2.53%、

0.88%），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总体来看，发行期限向中短期集中。 

  

                                                 

3 本部分及以下部分均不包含资产支持证券。 
4 包括 38 天、43 天、52 天、64 天、72 天、73 天、75 天、84 天、90 天、91 天、111 天、115 天、120 天、

122 天、127 天、129 天、150 天、180 天、186 天、240 天、266 天、267 天、268 天、269 天、270 天、372

天、1、2、3、5、7 和 10 年期。 
5 含永续债。 

297, 

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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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6%
19, 

3.92%

6, 

1.24%

123, 

25.36%

368, 

71.04%

21, 

4.05%

16, 

3.09%

13, 

2.51%
1, 

0.19%

99, 

19.11%

环境咨询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 社会责任咨询机构
学术机构 无认证

171

10219
15

114

44

123
189

149

13
13

12
12

31

99

联合赤道 中诚信绿金 绿融（北京）

安永 中证鹏元 中节能

其它 无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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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1—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限情况（单位：期、亿元） 

 

注：1. 外环为 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情况，内环为 2021 年绿色债券发行情况；2. 其他期限包括 38 天、43 天、

52 天、57 天、58 天、60 天、64 天、72 天、73 天、75 天、84 天、90 天、91 天、92 天、111 天、115 天、120

天、122 天、127 天、129 天、150 天、154 天、180 天、186 天、210 天、240 天、246 天、252 天、265 天、

266 天、267 天、268 天、269 天、270 天、372 天、1、2、4、9 和 10 年期和无固定期限（可续期债）；3. 左

图为绿色债券期数分布情况，单位为期，右图为绿色债券规模分布情况，单位为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5．绿色债券信用资质整体较好，信用等级向高级别集中 

2022 年，我国发行的绿色债券仍主要集中在 AA+级（含）以上，发行期数在

具有评级的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中的占比为 90.77%，发行规模在具有评级的绿色

债券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为 97.40%，较上年（89.62%和 96.67%）均有所上升。其

中 AAA 级绿色债券共发行 282 期，发行规模为 5247.61 亿元，在具有评级的绿色

债券发行总期数和总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为 74.41%和 89.51%，较上年（68.61%和

84.10%）有所上升，占比仍然最大；AA+级绿色债券在具有评级绿色债券发行总期

数和总规模中的占比较上年有所下降，但发行期数和规模占比仍位列第二；AA 级

绿色债券在具有评级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规模中的占比较上年均略有下降，发

行期数和规模占比均位列第三。另有 14 期绿色政策性银行债、1 期绿色私募债和

1 期绿色 PPN 无评级。整体来看，我国绿色债券信用资质良好，信用等级向高级

别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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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6%

222, 

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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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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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21—2022 年绿色债券级别分布 

 

注：短期融资券及部分无债项评级债券按主体级别进行统计，其他按债券级别统计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6．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更为广泛，商业银行行业发行量最大 

2022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共涉及商业银行、电力、建筑与工程等在内

的 31 个行业，其中多元化零售，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纺织品、服装与奢侈品，

建筑产品为 2022 年新增行业6，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更为广泛。其中，商业银行所发

绿色债券期数、家数和规模（65 期、45 家和 3362.57 亿元），均位列第一，且均较

上年大幅增长；电力行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期数 57 期，较上年同期下降 28.75%，

位列第二，发行家数（21 家）和规模（885.58 亿元）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建

筑与工程行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期数 37 期，位列第三，发行期数、家数和规模（37

期、32 家和 239.32 亿元）均较上年（72 期、53 家和 432.86 亿元）有所下降。 

  

                                                 

6 新增行业为 2016—2021 年未发行过绿色债券的行业，按 Wind 三级行业划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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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021—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人行业分布 

 

注：1. 行业划分依据 Wind 三级行业分类标准；2. 按照 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由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7．国有企业仍是绿色债券的主要发行人，民企发行规模逐步增加 

2022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仍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217 家），所发绿色

债券期数（364期）较上年下降6.91%，发行规模（5796.38亿元）较上年增长22.64%；

国有企业所发绿色债券期数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7中的占比为 92.15%，占比较上

年下降 4.39 个百分点，发行规模占比为 87.89%，占比较上年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

2022 年，共有 12 家公众企业8发行绿色债券 15 期，发行规模 670.00 亿元，较上年

同期（1 家、2 期、50.00 亿元）大幅增加；有 9 家民营企业发行绿色债券 9 期，发

行规模 83.80 亿元，发行家数、期数和规模同比均有增加。此外，有 4 家外资企业

9和 2 家其他企业共发行 7 期绿色债券，发行规模 44.65 亿元。 

  

                                                 

7 含无企业性质债券，以下规模占比同。 

8 公众企业指向不特定对象公开转让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或转让股票使股东人数超过 200 的股份有限公

司。 
9 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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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21—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人主体性质统计 

 

注：按照 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由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8．东部地区仍为绿色债券主要发行区域 

2022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人涉及地区1026 个，较上年（27 个）减少一个，

另有境外发行人 1 个。从发行期数看，北京（68 期）、广东（43 期）、江苏（39 期）、

上海（33 期）和浙江（27 期）的发行期数最多，合计占绿色债券总发行期数的比

例为 53.16%，但除上海、广东外，其余三个地区发行期数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从

发行规模来看，北京市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仍然最高为 2656.00 亿元，占总发行规模

的比例（40.27%）较去年同期（47.75%）下降 7.48 个百分点，广东（835.21 亿元）、

上海（528.50 亿元）、湖北（426.20 亿元）和浙江（348.70 亿元）绿色债券发行规

模位列第二至五位。整体来看，东部地区企业仍保持较高的绿色债券发行量。 

图 2.8  2021—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主体地区分布 

 

注：按照 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10 包括省、直辖市及境外，按发行人注册地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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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超五成绿色债券发行成本具有一定优势 

2022 年，我国共有 221 期绿色债券的发行利率低于可比债券11的平均发行利

率，占比达到 55.95%。2022 年具有成本优势的绿色债券的加权平均息差12为-

30.30BP。具有成本优势的绿色债券以国有企业所发（210 期）为主，民营企业 4

期，公众企业 7 期。 

三、联合所评绿色债市场占有率均位居第二 

2022 年，我国共有 228 期新发绿色债券具有信用评级，在绿色债券总发行期

数中的占比为 44.02%，较上年（81.65%）大幅下降，主要由于在取消强制评级逐

步落实的背景下，2022 年市场中无评级债券的占比逐步上行，无债项评级券种占

比同比均大幅上升。其中，联合资信所评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家数和规模较上年均

有增长，涨幅分别为 9.17%、16.92%和 38.26%；联合资信所评绿色债券发行期数、

家数和规模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29.53%、30.16%和 28.66%，均位居第二位，与上

年位次一致。整体来看，联合资信所评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市场占有率较上年有所提

升，但发行家数和规模市场占有率较上年均有所下降。 

表 3.1  2022 年各评级机构所评新发绿色债券市场占有率统计表 

评级机构 

发行期数 发行人 发行规模 

期数

（期） 

占比

（%） 

上年占比

（%） 

家数

（家） 

占比

（%） 

上年占比

（%） 

规模 

（亿元） 

占比

（%） 

上年占比

（%） 

中诚信国际 180 44.67 39.65 107 42.46 36.49 3676.46 49.57 45.14 

联合资信 119 29.53 27.53 76 30.16 30.81 2125.73 28.66 32.88 

中证鹏元 42 10.42 10.61 30 11.90 9.48 496.33 6.69 6.94 

上海新世纪 32 7.94 12.12 24 9.52 11.37 297.37 4.01 9.18 

东方金诚 15 3.72 5.30 11 4.37 7.11 112.10 1.51 2.72 

大公国际 10 2.48 4.80 9 3.57 4.74 85.45 1.15 3.14 

标普中国 3 0.74 0.25 2 0.79 0.47 612.00 8.25 0.19 

远东资信 2 0.50 0.00 2 0.79 0.00 11.70 0.16 0.00 

总计 403 100.00 100.00 252 100.00 100.00 7417.15 100.00 100.00 

注：1. 有 4 期双评级债券；2. 在计算市场占有率时，市场总数按各评级机构加总数目进行统计；3. 资产支持

证券的发行期数按单统计；4. 发行人统计不含资产支持证券 

 

四、2023 年绿色债券市场或将进一步扩容 

（一）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望保持增长 

                                                 

11 可比债券为绿色债券起息日前后各十五天内起息的同期限、同级别、同券种、同企业性质的非绿色债券，

不包括中央汇金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发行的债券及可续期债券；对含有选择权的债券按选择权之前的期限

统计；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以及其他无评级债券选用其主体级别，其他券种均选用债项级别。 
12 按发行规模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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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绿色债券产品更趋多层次化。《绿债原则》将绿色债券分为普通绿色债券、

碳收益绿色债券、绿色项目收益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四大类，有助于满足不同

类型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融资需求，增加绿色债券的产品供给。二是“转型债券”

等创新品种有望持续扩容。2022 年，监管部门相继推出转型债券、低碳转型债券

等绿色债券创新品种，山东、广东等多地也相继出台政策支持地方绿色金融产品创

新，在上述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绿色债券创新品种有望持续推出，绿色债券市场有

望进一步扩容。三是监管持续引导绿色债券投资。2022 年，地方监管机构相继出

台政策，完善绿色金融评价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债券的投资，有助于从

需求端推动绿色债券进一步扩容。四是绿色债券再融资需求仍然较大。2023 年将

有近 2500 亿元规模的绿色债券到期，绿色债券市场到期再融资需求进一步加大。

五是绿色债券发展空间较大。2022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债券市

场总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的比重均有较大提升空间。综上所述，2023 年我国绿色

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容。 

（二）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体系日渐完善 

目前，我国绿色债券相关制度体系和自律规则建设不断加强，绿债市场体系

正处于加快完善阶段。一是绿色债券信息披露质量有望进一步提高。随着《绿债原

则》《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自律管理的通知》等政策的发布，我

国绿色债券的信息披露质量有望进一步提升，未来，监管部门或将进一步统一绿色

债券的信息披露框架、信息披露渠道等，对绿色债券环境效益的披露要求也有望进

一步加强。二是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认证市场将更趋规范。随着《金融标准化“十

四五”发展规划》的发布，我国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标准将进一步完善，未来，监管

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机构的管理，绿色债券评估认证业务将

更趋规范。三是绿色债券指数体系将逐步完善。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十四五”

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等政策的

发布，更多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绿色债券指数将被开发，我国绿色债券指数体系有望

进一步完善，有助于丰富绿色投资标的，推动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投资体系逐步完善。 

（三）绿色债券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 

一是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我国债券市场便利度进一步提升。2022 年 5 月，央

行、证监会和外汇局联合发布 4 号文13和 2022 年 11 月，央行、外管局联合发布

《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规定》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

绿色债券市场的便利度持续提升，我国绿色债券对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有望

                                                 

13 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局发布联合公告〔2022〕第 4 号（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

市场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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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二是我国绿色债券标准与国际进一步趋同。中欧《共同分类目录》和

我国《绿债原则》发布后，我国绿色债券标准与国际标准逐步接轨，境外投资者对

我国绿色债券“洗绿”的顾虑进一步降低，境外机构投资者对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

参与程度有望持续提升。三是国际合作有望进一步加深。上交所《“十四五”期间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发布后，我国监管机构与国际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合作

有望进一步加深，交易所市场针对绿色债券的服务水平也将进一步加强，有望推动

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水平持续提升。此外，“中英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

披露工作组”2022 年正式更名为“中英金融机构可持续信息披露工作组”，未来中

英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为国际可持续标准制定提供市场经验及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与各国和国际组织在绿色债券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国绿色债券在国

际债券市场的认可度将显著加强，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有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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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绿色债券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全国性绿色债券相关重点政策 

2022/1/10 交易商协会 《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自律管理的通知》 

2022/1/18 发改委等七部门 《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2022/1/30 发改委与能源局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2022/2/8 央行等四部门 《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 

2022/3/1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2022/3/18 交易商协会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专项产品指南（2022 年版）》 

2022/3/28 发改委等四部门 《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 

2022/4/21 银保监会、交通运输部 《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公路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2/5/31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2/6/2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特定品种公司债券

（2022 年修订）》 

2022/7/29 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 《中国绿色债券原则》 

2022/9/16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创新品种业务指引第 1 号——绿色公司债券（2022 年修订）》 

2022/10/18 发改委等九部门 《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 

2022/11/15 工信部等三部门 《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2022/12/28 发改委、科技部 《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2022/12/30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特定品种资产支持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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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绿色债券主要政策 

2022/1/5 河北省政府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2022/1/12 广东金融学会、澳门银行 《内地非金融企业赴澳门发行绿色债券流程参考》 

2022/2/23 河南省政府 《河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2022/3/18 央行等四部委、浙江省政府 《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2022/4/6 江西省政府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2022/4/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等三部门 《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对节能降碳项目建设支持力度的通知》 

2022/4/24 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关于金融支持内蒙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通知》 

2022/5/25 山东省政府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2/6/7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关于金融支持湖北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2/6/22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 

2022/7/8 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 

2022/7/13 广东省政府 《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 

2022/7/13 广东省政府 《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 

2022/7/19 辽宁省发改委等八部门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助推辽宁绿色低碳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2/7/22 吉林省政府 《吉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2/8/25 央行等六部门 《重庆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 

2022/8/26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 

2022/9/2 北京市金融监管局等部门 《“两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行动方案》 

2022/9/27 福建省政府 《关于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2/11/19 贵州省政府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 

2022/12/18 山东省政府 《关于印发山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2/12/31 四川省政府 《四川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